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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

一份处罚文书，对照相应的法律
条款，竟有明显相悖的错漏；违法情
形相同，被处罚人拿到手的，却是处
罚 内 容 差 异 较 大 的《 处 罚 决 定
书》……在以往的环保行政处罚工作
中，类似这样的情形可能并非个案，
甚至可能引发行政复议，造成不良的

社会反响。这样的行政执法工作怎
能让处罚相对人心服口服？

今年以来，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
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射阳
县环保局以裁量监督为主体，以处罚
质量评查为中心，建立起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式的行政处罚质量“跟踪
式”监督管理保障体系，使环境行政
处罚工作更趋完善。

射阳建立跟踪式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体系

行政处罚合法又合理
◆魏列伟

今年年初，带着如何提高环境行
政处罚工作水平这一问题，射阳县环
保局开展了“基层走访”与“问卷调
查”。一些平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
性”问题浮出水面。

环境行政执法案件的处理质量
存在瑕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保
部门的社会满意度。

“ 在 这 些 问 题 中 ，既 有 程 序 规
则紊乱问题，又有相对人主体倒置
问题；既有法律规定的适用条款问
题 ，也 有 自 由 裁 量 水 平 问 题 ；既 有
共性，又存在差异性。”触及这一话
题，担负射阳县环保局行政处罚具
体 工 作 的 法 制 宣 传 科 科 长 陈 以 礼
深 有 感 触 ：“ 大 到 处 罚 决 定 生 效 后
遭到当事人质疑，小到处罚文字存
在 差 错 ，发 送 出 去 又 不 得 不 召 回 ，
进行更正。”

法制宣传科副科长于卉说：“环

境行政处罚是一项法规性、政策性和
判断性很强的工作，当中牵涉到很多
事实与定性的东西。比如在行使自
由 裁 量 权 时 ，必 须 综 合 考 虑 6 种 情
节，这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里有明
确的界定，稍有疏忽和偏差就会出问
题。有些问题看似非常态化，非主流
化，但却容易引发相对人的不满，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行政执法的
效果。”

对此，唐登远要求，从自身找原
因，对症下药，制定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办法。

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射阳县环
保局确定了“改善行政处罚案件办理
质量”的目标。同时，提出了“构建全
方位‘跟踪式’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体
系”的思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射
阳县环保局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处罚
工作改进措施。

改善行政处罚案件办理质量

变事后监管为跟踪式监管

突破事后监管的滞后性与被动
性，是射阳县环保局改进行政处罚工
作的首要目标。

射阳县环保局抓行政处罚质量
监管的第一步，就是从立案开始，并
贯穿管辖与适用、做出决定至执行处
罚的全过程；由着重对事实裁量和处
罚结果的监管，转变为对执法监察、
立案过程与处罚结果的一整套“跟踪
式”监管，实现开始、过程与结果三方

面质量效果的“三统一”。
凡事预则立。射阳县环保局通

过分析发现，一方面，在环境监察对
象上，前期监察记录及其事实陈述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案件的后续立案
与裁量质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具
体立案与裁量，尤其是决策者的审案
定罚，往往会对行政处罚结果与实施
过程起到关键作用。

为此，射阳县环保局决定由表及

里，重抓改进措施。重要举措之一，
就是改组“行政处罚领导小组”，并
相应重新组建了“行政处罚工作联
席会议”，将其范围扩大化。“联席会
议”成员由原来的 8 人增加至 14 人，
几乎囊括了环保局系统一线各个
科、室、站、队的骨干成员。

在讨论处罚案件时，“联席会
议”成员各抒己见，最后形成统一意
见，一致做出处罚决定。

今年以来，射阳县环保局先后
对 39 件环境违法案件进行了立案
处罚，每件立案都经过了“联席会
议”的充分讨论与研究。

此 外 ，射 阳 县 环 保 局 还 在 行
政 处 罚 的 实 施 过 程 与 环 节 上 ，着
意打破原有局部和单一的责任主
体 格 局 。“ 我 们 对 日 常 执 法 、行 政
立 案 、处 罚 备 案 乃 至 下 达 处 罚 决
定 ，都 强 调 全 程 化 与 全 覆 盖 。 核
心 就 是 ，把 行 政 执 法 与 行 政 处 罚
紧 密 结 合 ，使 处 罚 质 量 的 监 督 管

理 涵 盖 全 系 统 的 方 方 面 面 ，把 各
个岗位及每个行政执法人员全部
纳 入 监 督 管 理 范 围 ，使 行 政 执 法
的‘责任担当者’角色扩展至每个
人。”唐登远说。

与此同时，射阳县环保局先后
制定了《行政处罚规则流程规定》、

《差错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行政处
罚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制度与规
定，逐步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行
政处罚监督管理体系。

其中，《差错案件责任追究办
法》明确指出，把差错情形与直接责
任人的职务升降、岗位调整、奖金发
放和先进评比紧密挂钩，每半年捆
绑考核评议一次。与之相对应，《行
政处罚质量跟踪监督考核办法》中
的相关考核与考评规定则更加量化
和细化，其中的一条规定就是行政
处罚实施后，被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行政复议的，相关责任人的全
年工作绩效“归零”。

“我对这样的处罚心服口服”

射阳县环保局在对环境行政处
罚工作进行实践与探讨后，最终形成
了“评查、重点评查、督察评查”和“专
项评查评议”4种常态化评查方式。4
种方式各具特点，既各有侧重，相互
制衡，又相互配套，各有衔接。

对“重点处罚案件”实行“罚后
回访”制是射阳县环保局改进环境
行政执法工作的又一项创新举措，
此举的意义在于打破固有的“一罚
了之”行政管理思维模式。

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
他们主动后移行政台面、对接受罚
相对人，对处罚决定依法做出解释
和说明，化解和消除相对人的思想
疑问与心理障碍，了解相对人的意
见和建议。

上半年以来，射阳县环保局已
对 10 多个“重点处罚案件”进行了

“罚后回访”，赢得了不少好评。
截至目前，射阳县环保局已实

现行政复议变更率、败诉率、改正
率、撤销率为零的“四零”目标，成效

十分明显。
曾经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如今

逐个得到了改善。
今年 9 月，有位处罚相对人上

门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你们用法贴
切，处理得当，我对这样的处罚心服
口服”。

目前，射阳县环保局正将行政
处罚工作中运用的质量“跟踪式”监
督管理保障体系转化为行政执法工
作的长效机制，使其适应不断变化
的环境执法与监管要求。

本报记者姚伊乐北京报道“立案
侦办走私禁止入境类废物案件 70 起，
查扣废矿渣、废涂料、废轮胎、旧衣服等
禁止入境‘洋垃圾’5.14 万吨；立案侦办
利用他人许可证走私可用作原料类固
体废物案件 105 起，查证走私废塑料、
废纸、废五金等 85.3 万吨；组织退运涉
案固体废物 1.88 万吨。”海关总署缉私
局局长、全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刘晓辉，今天向媒体通报今
年以来打击固体废物走私的成果。

根据国务院部署，今年 7～12 月，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展 开 了 一 场 大 规 模 打
击走私专项斗争和联合行动，确定的
10 个打击重点中，固体废物赫然列在
首位。

“进口废料倒卖现象时有发生。”环
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李蕾说，将
进口废料尤其是“洋垃圾”倒卖给未经
许可的企业或个人加工利用，将造成严

重的二次污染。
环境保护部今年开展了“进口固体

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并与海关总署开
展了打击“洋垃圾走私”，加强固体废物
进口的管理联合行动。

全国环保部门对进口废料加工利
用企业进行了近 3000 次的现场检查抽
查，查获约 10 起非法倒卖进口废料案
件，对相关企业依法进行了处理，包括
两年内停止受理进口废料申请、撤销相
关进口许可证等。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进口固体
废物实行分类管理。”李蕾说，环境保护
部发布了可用作原料的进口固体废物
目录，包括废铜、废铝、废钢铁、废纸等

（简称“进口废料”）；此外，发布了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目录，包括生活垃圾、电
子废弃物、医疗废物等环境、卫生风险
较大或利用价值低的废物均属于“洋垃
圾”，禁止进口。

海关环保质检联合打击固体废物走私

查处非法入境案件七十起

河南挂牌督办环境违法问题
6家违法企业上了“黑名单”

大通关闭75家非法砂石企业
确保清水入城工程顺利实施

本报记者安世远 通讯员夏连琪
景淑媛西宁报道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
县近日开展河道采砂企业专项整治，目
前境内 5 条河道旁 75 家非法砂石厂全
部被关停。

为使砂石资源得到有效管理，确保
湟水流域“清水入城”工程顺利实施，近
日，在大通县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
下，大通县国土、砂石、公安、安监、林
业、环保、供电等相关部门与斜沟乡、塔
尔镇开展了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组对斜沟乡砂石厂（原石
英砂厂）、塔尔镇塔尔砂厂、塔尔湾砂厂
采取了强制措施，切断供电线路，并租

用挖机、吊车等大型机械，拆除了 3 家
砂石厂的加工设备。同时，联合执法组
还 对 全 县 43 家 非 法 砂 石 厂 出 现 的 反
弹、死灰复燃等现象进行了整治。

截至目前，大通县域内北川河、东
峡河、黑林河、桦林河以及宝库河 5 条
河道两侧的 75家砂石厂已全部关停。

此外，按照西宁市湟水管理办的要
求，在河道两侧 500 米开外，以工厂化、
规范化、规模化的标准开办了大通新兴
制砂有限公司、大通建华砂石加工厂等
15 家砂石加工企业。目前很多企业已
经开始投产运行，基本满足了大通县砂
石市场的需求。

我国《行政强制法》既是一部规
范 政 府 权 力 的 法 律 ，同 时 也 是 一 部
保 护 公 民 权 利 的 法 律 ，在 这 部 法 律
的不同条款中涉及不同的强制手段
时，多次强调催告程序。那么，环保
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如何实施催
告程序？

一、催告程序是环保部门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前置程序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
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
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
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行
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前必
须先履行催告程序。

此外，《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
同时也规定，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
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催告程序无论是行政
机关自行强制执行，还是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都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
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
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做出行政决
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目 前 ，由 于 现 行 环 境 法 律 法 规
中没有赋予环保行政机关直接强制
执 行 权 ，因 此 ，在 行 政 执 法 工 作 中 ，
如果当事人违反了有关环境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并且又不履行义务，
环保行政机关还得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二、环境执法中使用催告程序
的情况及时间

目前，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的情形主要有三种：一是环境
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二是其他具体行
政行为（如排污收费、停止建设）的强制
执行，三是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强制
执行。

对于这三种情形，环保行政机关在
什么时候送达催告书为宜？

1、环境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非诉
强制执行）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对 违 反 环 境 法 律
法 规 以 及 规 章 规 定 的 违 法 行 为 ，当 事
人在收到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既 未 申 请 行 政 复 议 ，也 未 提 起 行 政 诉
讼，又未履行处罚决定的，环保行政机
关 可 在 处 罚 决 定 文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60
日 后 及 时（如 前 10 日）向 当 事 人 送 达
催告书为宜，如果当事人在此 10 日内
不 履 行 义 务 ，环 保 行 政 机 关 即 可 申 请
法院强制执行。

2、排污收费的强制执行（非诉强制
执行）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条、《行政
复议法》第九条和第四十二条、《行政诉
讼法》第六十六条、《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三条的规定，排污者自收到《排污费
缴纳通知单》之日起 60 日内未申请复
议 、3 个 月 内 未 提 起 诉 讼 又 不 履 行 缴
纳 排 污 费 义 务 的 ，做 出 收 费 决 定 的环
保部门可在《排污费缴纳通知单》送达之
日起 3 个月后及时（如前 10 日）向当事人
送达催告书为宜，如果当事人在此 10 日
内不履行义务，环保行政机关即可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第 二 十 一 条 规 定 ，排 污 者 未 按 照 规 定

缴 纳 排 污 费 的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府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
限期缴纳……以及原国家环保总局发
布 的《关 于 排 污 费 征 收 核 定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环 发［2003］64 号）第 六 条 第
四款规定，逾期未缴纳的，负责征收排
污费的环境监察机构从逾期未缴纳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排 污 者 下 达《排 污 费 限
期缴纳通知书》。

根据这些规定，在日常工作中，有
的 执 法 人 员 认 为 ：如 果 当 事 人 不 按 规
定 缴 纳 排 污 费 ，环 保 部 门 从 逾 期 未 缴
纳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排 污 者 送 达《排 污
费限期缴纳通知书》后仍然不缴纳的，
环保行政机关即使不对当事人实施行
政 处 罚 ，那 么 根 据《行 政 诉 讼 法》第 六
十六条的规定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排污费之前就不必再向当事人送达催
告书。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环保部门向
当 事 人 送 达 的《排 污 费 限 期 缴 纳 通 知
书》虽 然 已 实 现 催 告 当 事 人 履 行 缴 纳
排 污 费 义 务 ，其 作 用 和《行 政 强 制 法》
中 规 定 的 催 告 书 意 义 也 相 同 ，但 从 这
两 个 文 书 送 达 的 时 间 和 法 律 效 力 上
看 ，《行 政 强 制 法》的 效 力 高 于《排 污
费 征 收 使 用 管 理 条 例》和 环 发［2003］
64 号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所以，环保部门在向法院申请执行
排污费之前必须还得再向当事人及时送
达催告书进行书面催告。

3、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以及代履行
的强制执行

在行政强制执行方面，目前，我国现
行环境法律法规中虽然没有赋予环保行
政机关直接行政强制执行权，但有一些
间接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如加处罚款或
者滞纳金以及代履行。

（1） 关于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催
告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

政机关依法做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
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
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同时规
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三十日，
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没有行政强
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对此，环保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依法
做出金钱给付义务后逾期仍不履行时，
又对当事人依法做出的加处罚款或者滞
纳金超过 30 日后应根据案情及时送达
催告书为宜。

（2） 关于代履行的催告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规定，行政

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
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
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
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
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
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代履行。

对此，笔者认为，催告也是实施代履
行的必经程序，只有经过催告，当事人仍
不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才可以决定或
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
（二）项也对代履行的催告时间作出了特
别规定，即代履行 3 日前，应催告当事人
履行。

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五 十 五 条 、《水 污 染 防 治 法》第 七 十 六
条 和 第 八 十 三 条 以 及《放 射 性 污 染 防
治 法》第 五 十 六 条 中 也 对 代 履 行 作 了
专 门 规 定 ，环 保 行 政 机 关 在 执 行 这 些
法律条款中依法实施代履行时也必须
在代履行 3 日前书面催告当事人履行
义务。

作者单位：四川省通江县环境监察
大队

环境执法如何实施催告程序？

◆刘永涛

本报记者邵丽华 见习记者刘俊
超郑州报道 围绕解决影响群众身体
健康的环境问题，今年以来河南省环保
厅持续加大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
度。近日，河南省对存在突出环境违法问
题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分别实施挂牌督办。

河南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
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
近日对新乡市新钢冶金有限公司、上蔡
县九鑫养殖有限公司、清丰县污水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环境违法企业所
在地的省辖市政府实施挂牌督办，即新
乡市、濮阳市、驻马店市 3个市政府。

此外，河南省环保厅将平顶山市天
晶植物蛋白有限公司、许昌午阳印染有
限公司、金星集团南阳啤酒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列入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

为了督促相关地方政府和环境违

法企业全面落实整改要求，环保部门将
联合相关部门加强督察督办，对于重视
不够、措施不力、久拖不决、影响恶劣的
地方和企业，将进一步采取区域限批、
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移交司法部
门处理等强力措施，确保环境违法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同时，环保部门还将加强信息公
开，主动通过新闻媒体加大曝光力度，
监督、推动典型环境违法问题的解决。

据河南省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
介绍：对按期完成督办任务、达到整改
要求的，河南省专项办将按照有关规定
组织现场核查，解除挂牌督办；对未按
规定时限要求完成整改任务且无正当
理由以及拒不整改的，将对企业所在区
域实施“区域限批”，将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人员的责任。

山东省烟台市近年来不断强化环境执法工作，坚持日常检查和夜间突查
相结合，严查环境违法行为，确保环境安全。图为环境执法人员在夜间提取排
污井水样。 崔国栋摄

环保系统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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